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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我國自 1993 年邁入高齡化社會以

來，高齡人口比例逐年增加。截至 2016

年底，65 歲以上高齡人口計 310 萬 6105

人，達總人口數的 1320，較上年底增

加 069 內政部統計處，2017。國家發

展委員會推估  國家發展委員會，2016，

2018 年的 65 歲以上人口達 146，我國

將進入高齡社會；至 2025 年更將邁入超

高齡社會，65 歲以上高齡人口將到達總人

口數的 201，也就是說，每 5 人中就有

1 人是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。而不只高齡

人口快速攀升，截至 2016 年底我國身心

障礙人口亦達 117 萬 199 人，占總人口數

的 497，較上年底增加 1 萬 4549 人，

增加比率為 005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，

2017。高比率之高齡及障礙弱勢族群與

日俱增，而目前政府大力推動的長照 20

強調在地老化、在地安養，也因此，高齡

者及身心障礙者的居家無障礙環境已是目

前廣受重視及關注的議題。

2013 年衛生福利部針對全臺進行的

老人狀況調查結果指出  衛生福利部，

2014，65 歲以上老人以住在「兩層樓以

上家宅  含透天厝、別墅等 」者最多，占

481；住「公寓」者次之，占 219。「兩

層樓以上家宅  含透天厝、別墅等 」及

「公寓」為 65 歲以上老人最普遍之住宅

型態，總計 70，但這當中無電梯設備者

高達 946。該調查報告也指出，65 歲以

上老人日常活動自理有困難者占 208，

較 2009 年增加 40 個百分點；日常活動

自理有困難的項目中以「上下樓梯」有困

難者最多，每百人中有 13 人；且日常活

動自理有困難的情形隨年齡增加而遞增，

從 6569 歲占 104 遞增至 80 歲以上占

387，由此可見，面臨上下樓梯有困難

之老人日益增加。

除了上述 65 歲以上老人有上下樓梯

困難，國內為數不少的身心障礙者亦有相

同之困難。2011 年的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

及各項需求評估查報告  內政部勞工委員

會，2011 就指出，身心障礙者居住「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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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」者占 9284，其中居住類型以「無電

梯透天房」者占 5188 最多；居住樓層

方面，住在「二樓以上」者占 5642，

其中有 908 需他人協助上下樓梯。

然而，根據統計資料  王順治、蔡佳

明，2016，國內無電梯之五層以下住宅

比例為約有七成，其中 13 層住宅比例

近五成，45 層住宅比例近二成。而六都

之中，臺南市居冠，五層以下住宅比例達

8265；高雄市次之，五層以下住宅比例

有 6805，而臺北市、新北市、臺中市

及桃園市五層以下住宅比例也超過半數，

介 5401 至 6437 之間。由這些數據

顯示，無論國內 65 歲以上老人或身心障

礙者的住宅上下樓  或居家垂直移動  問

題急待改善。尤其隨著高齡者及身心障礙

者身心功能的退化，失能之比例將逐年增

加，解決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的居家垂直

移動問題，方便其出門就醫、訪友、休閒

娛樂等，將俾益於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之

服務與照顧，更提升其社會參與程度及整

體生活品質。

貳、縣市政府爬梯機租借服務
試辦計畫發展背景

使用爬梯機克服兩層樓以上且無電梯

之住宅的居家垂直移動問題，是目前常見

且廣為接受的方案。根據我國身心障礙輔

具分類國家標準15390，爬梯機為「增

強垂直可近性用輔具」 李淑貞、余雨軒，

2011，是由使用者操作、搭載失能者上下

樓梯，用以克服高低落差之裝置。

爬梯機依爬梯原理可分為履帶式爬梯

機及輪動撐桿式爬梯機。比較這兩類爬梯

機，履帶式爬梯機機體較大較重，不易收

納，但適用直上型及樓梯中間有較深平臺

的樓梯，此為亞洲地區常見的住宅樓梯。

輪動撐桿式爬梯機較小較輕、易收納，適

用於較狹窄的樓梯、螺旋結構樓梯或無獨

立平臺空間的樓梯。這兩類爬梯機的操作

皆需經訓練，但履帶式爬梯機操作較為簡

單、風險較低，對操作者操作能力的要求

門檻也較低，比較適合於有受訓練之家庭

照顧者；反之，輪動撐桿式爬梯機之操作

需更為謹慎、風險高，操作者最好為專門

人員  楊忠一，2010。不過整體而言，相

較於其他無障礙垂直移動設備例如電梯、

升降平臺、樓梯升降椅等，爬梯機無須安

裝，體積小且具可攜帶性，方便搬運及收

藏。唯必須注意的是，爬梯機的使用涉及

爬梯機機種與環境的適用性，以及操作者

的操作訓練，必須經過住宅樓梯間之階梯

尺寸與空間環境等居家環境評估，以及操

作訓練後始能使用  楊忠一，2010；褚政

鑫，2013。

2012 年 7 月「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

費用」新制相關辦法正式上路，除針對身

心障礙者之補助輔具項目的功能及規格加

以分級、導入專業化的輔具適配評估等，

並將補助項目由原先的 85 項擴增至 172

項  內政部，2012；更首度將爬梯機納

入輔具補助項目。爬梯機補助金額定為低

收入戶 8 萬元，中低收入戶 6 萬元，一般

民眾 4 萬元，採部分補助方式以鼓勵民眾

依實際需要購買。然而爬梯機售價高昂，

民眾反映雖有政府補助購買，但普遍無法

負擔，有租借爬梯機服務的需求。因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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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於 2015 年起，

以「上下自如，跨梯無礙  建構爬梯機服

務輸送體系計畫」，編列預算補助縣市政

府試辦爬梯機租借服務。然於 2015 年，

僅新北市一個縣市申請此項補助經費。新

北市輔具資源中心於 2015 年底，率先規

劃完成具體可行的爬梯機租借機制、流程

與表單，包括實施到宅爬梯機操作訓練認

證，其中操作者必須有操作訓練認證始得

操作所租借的爬梯機；簽訂有法律效力之

契約「爬梯機租賃權益責任同意書」；發

展住宅樓梯間之階梯尺寸與空間環境評估

表及測量工具與操作使用說明書；設計每

次租借歸還之簡易清潔保養與每 6 個月送

回原廠進行大保養之流程與表單等。為協

助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動與鼓勵更

多縣市政府試辦爬梯機租借服務，「衛生

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中

心」於 2016 年 9 月辦理全國縣市爬梯機

安全檢測與實務操作演練教育訓練，邀請

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分享其爬梯機租借機

制、流程與表單。2016 年有新北市、桃園

市、臺中市、臺南市及基隆市等 5 個縣市

申請前述社會及家庭署爬梯機租借服務補

助經費。

參、五個參與試辦的縣市政府
爬梯機租借服務資料蒐集
與分析方法

本研究蒐集自 2015 年 12 月至 2017

年 8 月止受補助的 5 個縣市政府，包括新

北市、桃園市、臺中市、臺南市及基隆市

等試辦對轄內民眾租借「履帶式」爬梯機

之相關資料，彙整租借流程及管理辦法，

並分析服務狀況、爬梯機使用情形及民眾

滿意度等。在爬梯機使用情形與民眾滿意

度分析的部分，先蒐集新北市、桃園市、

臺南市及基隆市等四個縣市使用服務之爬

梯機操作者所填寫的滿意度問卷後，再彙

整出相同題項進行分析，包括 1、爬梯

機利用者取得服務資訊方式、居住樓層、

每週使用次數、使用目的；2、操作者性

別、年齡、與乘坐者的關係、使用教學滿

意度、使用服務面臨的困難；以及 3、

服務整體滿意度。本項資料採由各輔具中

心輔導與聯絡民眾在使用爬梯機服務後填

寫問卷，再由該縣市輔具中心代表將相關

資料檔回覆給本研究作者，以進行資料分

析；總計取得有效問卷 221 份，包含新北

市 118 份、桃園市 6 份、臺南市 37 份，

及基隆市 60 份。其中，新北市原有之滿

意度問卷無服務整體滿意度題項，且採無

記名方式填寫問卷，故在服務整體滿意度

分析部分，無新北市之資料。臺中市因

為服務開辦延遲至 2017 年 8 月 1 日，因

此僅有租借流程及管理辦法，而服務狀

況、爬梯機使用情形及民眾滿意度等資料

均闕如。另外，所有問卷資料中新北市

佔 534，其餘 3 個縣市所佔比例偏低，

因此本研究的討論，不論及縣市之間的比

較。且本研究不包含新北市另外辦理之委

託專門單位提供專人操作履帶式或輪動撐

桿式爬梯機上下樓服務的委外案之資料。

肆、五縣市政府試辦爬梯機租
借服務結果與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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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租借流程及管理辦法
由新北市、桃園市、臺中市、臺南市

及基隆市等 5 個縣市政府之爬梯機租借服

務流程彙整結果  表 1 顯示，每個縣市的

租借流程大致相同，均採下列流程步驟：

1、民眾提出需求，2、住宅樓梯間之

階梯尺寸與空間環境等居家環境評估，

3、預約履帶式爬梯機，4、爬梯機教

學認證，5、借用爬梯機，6、追蹤使

用情形，7、租借期滿，8、續借，9、

歸還，以及 10、滿意度問卷調查。由於

爬梯機的使用，在安全上涉及環境適用性

評估及操作訓練，民眾提出需求後，必須

先進行住宅樓梯間之階梯尺寸與空間環境

符合使用標準的居家環境評估  步驟 2 方

可進行租借；且需經教學取得認證者  步

驟 4 方能操作爬梯機。新北市、桃園市、

臺中市及基隆市等 4 個縣市，是由該縣市

輔具中心輔具評估人員到宅進行居家環境

評估，而臺南市則由民眾自行檢核。住宅

樓梯間之階梯尺寸與空間環境等居家環境

評估涉及專業判斷，因此建議臺南市政府

可就其試辦經驗，定期檢討由民眾自行檢

核是否合適  另外，在對租借爬梯機操作

者的教學認證上，新北市政府採提撥經費

委託爬梯機廠商到宅進行民眾操作者的爬

梯機教學認證，其他縣市則是請民眾在輔

具中心接受爬梯機教學認證。5 個縣市的

爬梯機教學認證，不論是委託爬梯機廠商

到宅進行訓練或是民眾在輔具中心接受訓

練，皆屬專業介入，應都可達一定程度的

教學品質與效果；而新北市有別於其他縣

市，採到宅方式進行教學，更有利民眾在

實際使用樓梯間，進行爬梯機操作演練。

而臺南市及基隆市於爬梯機出借 2 週後，

進行到宅追蹤或教學  步驟 6，加強民眾

對爬梯機之使用，此措施值得借鏡。

表 1：五個縣市之爬梯機租借服務流程

租借流程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基隆市

1 民眾提出需求 P P P P P

2 居家環境評估註 1 P註 5 P註 5 P註 5 P註 6 P註 5

3 預約履帶式爬梯機 P P P P P

4 爬梯機教學認證註 2 P註 7 P註 8 P註 8 P註 8 P註 8

5 借用爬梯機 P P P P P

6 追蹤使用情形註 3 註 9 - - P註 10 P註 10

7 租借期滿 P P P P P

8 續借註 4 P P P P P

9 歸還 P P P P P

10 滿意度問卷調查 P P - P 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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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研究將新北市、桃園市、臺中市、

臺南市及基隆市等 5 個縣市之爬梯機租

借服務管理辦法彙整於表 2。有關爬梯機

的租借及續借期限，新北市、桃園市、

臺中市等 3 個縣市皆各為 1 個月，而臺

南市與基隆市則較短，分別為 5 日及 1

週。爬梯機租金方面，桃園市及基隆市

免租金；臺中市及臺南市採單日計算租

金  臺中市一般戶每日 150 元、臺南市

一般戶每日 300 元 ，對身心障礙者、中

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有酌減日租金或免

租金。而新北市從開辦日至 106 年 8 月

間曾數次調整租金，106 年 1 月以前免費

借用；106 年 2 月至 5 月間改為一般戶月

租收費 5000 元、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

免租金；106 年 6 月再降為月租費 3000

元，並提供月租、週租及日租等多元租

借方案，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維持免

租金。整體而言，5 個縣市對中低收入戶

及低收入戶皆採免收租金、臺南市對身

心障礙者有租金減免，優先照顧並保障

弱勢及身心障礙者。而對一般民眾而言，

桃園市及基隆市為免租金，新北市、臺

中市與臺南市的日租金相當 300 元 。

5 個縣市中，臺南市及臺中市等 2 縣市另

收取保證金 2000 元及 3000 元，為一個

促進民眾歸還爬梯機之方法，但對中低

收入戶及低收入戶，若確有困難無法先

自墊保證金，未來建議發展對經濟弱勢

者的特殊協助策略。此外，新北市於 106

年 6 月起提供月租、週租及日租等多元

租借方案，讓民眾能根據需求選擇對自

己有利之租借方案，值得做為借鏡。在

爬梯機載送上，相較於桃園市、臺中市、

臺南市及基隆市等 4 個縣市皆為民眾自

行載送；新北市則較為彈性，提供民眾

可以自行載送或自行聯絡相關廠商以付

運費方式載送等 2 種選擇方案。而 5 個

縣市皆有發展租借爬梯機保養檢測表單，

且皆在民眾取件、歸還時都提供爬梯機

檢測與基本保養維護，但新北市特別排

定每 6 個月將爬梯機送回原廠保養，這

是最安全的作法。

註 1：居家環境評估：經評估，環境符合使用標準方能借用爬梯機。 
註 2：爬梯機教學認證：取得教學認證者方能操作爬梯機。
註 3：追蹤使用情形：指到宅追蹤使用情形。
註 4：續借：已借用期滿仍有使用需求提出續借需求。
註 5：居家環境評估：輔具中心評估人員到宅進行評估。
註 6：居家環境評估：民眾自行檢核。
註 7：爬梯機教學認證：廠商到宅進行爬梯機教學認證。
註 8：爬梯機教學認證：民眾在輔具中心接受爬梯機教學認證。
註 9：追蹤使用情形：以滿意度問卷調查進行追蹤使用情形。
註 10：追蹤使用情形：借出 2 周後到宅追蹤或教學，強化爬梯機之使用。
資料來源：五縣市提供資料，本研究整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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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：五個縣市之爬梯機租借服務管理辦法

二、服務狀況、爬梯機使用情形及民眾

滿意度
新北市、桃園市、臺南市及基隆市等

4 個縣市爬梯機租借服務的使用情形與滿

意度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3 至表 9。表 3 為

爬梯機操作者性別、年齡及與乘坐者的關

係之交叉分析。結果顯示，爬梯機操作

者多數為男性 152 人，688；年齡層

管理內容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基隆市

租借期限 1 個月 1 個月 1 個月 5 天 1 星期

續租期限 1 個月 1 個月 1 個月 5 天 1 個月

爬梯機租金
及保證金規
定

2016120171
全免租金

全免
租金

一般戶為 150
元  日；中低
收入戶及低收
入戶為免租金

另收保證金一
般 戶 為 3000
元；低收入戶
及中低收入戶
2000 元

一般戶為 300
元  日；身心
障礙者為 100
元  日；低收
入戶為免租金

另，收保證金
2000 元

全免
租金

2017220175
一般戶為 5000
元  月；中低收
入戶及低收入
戶為免租金

20176
一般戶為 3000
元  月，或 1000
元  週，或 200
元  日；中低收
入戶及低收入
戶為免租金

爬梯機載送 
運費

民眾自行載送
或付費委託廠
商載送

民眾自
行載送

民眾自行
載送

民眾自行
載送

民眾自
行載送

保養檢測
頻率

取件、歸還時，
及每 6 個月回
廠保養

取件、
歸還時

取件、歸還時
取件、
歸還時

取件、
歸還時

檢測表單 P P P P P

資料來源：五縣市提供資料，本研究整理

多 數 是 介 於 5665 歲 68 人，308，

介 於 4655 歲 者 次 之 56 人，253；

與乘坐者關係多數為直系血親 151 人，

683，關係為本籍看護者次之 33 人，

149，但都是本籍男性看護者。女性操

作者中，年齡層多數為介於 5665 歲 24

人，353，乘坐者關係多數為直系血親

47 人，691。而男性操作者中，年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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層 多 數 分 佈 於 4665 歲 44 人，

28 9、5665 歲 44 人，28 9 及

6670 歲 40 人，263，而與乘坐者關

係多數為直系血親 104 人，684。

表 4 為爬梯機操作者性別、居住樓層

與每週使用次數之交叉分析。結果顯示，

爬梯機乘坐者多數住在 2 至 5 樓，其中

居住於 2 樓者佔最多數 81 人，367，

其每週爬梯機使用次數為 3 次者最多 35

人，158；其次為住在 3 至 5 樓者  分

別為 42 至 48 人，19 至 217，其每週

爬梯機使用次數主要介於 1 至 4 次之間。

而男性與女性的爬梯機操作者有如上相

似的趨勢。

表 5 為爬梯機每週使用次數與使用目

的  選項可複選  之交叉分析。結果顯示，

不論每週使用次數為何，使用爬梯機之目

的皆以就醫佔最多數 207 人，937，休

閒與運動次之 75 人，339。其中，就

醫目的之使用者中，每週使用 2 次以上者

為眾數，有 167 人；休閒與運動目的之使

用者中，每週使用 2 次以上者亦為眾數，

有 71 人。這些結果顯示，爬梯機租借者

常使用爬梯機來解決住宅垂直通路之障礙

問題，有利於外出就醫，也常用於外出休

閒與運動。爬梯機的使用，對於行動不便、

無法上下樓梯之失能者的社區參與及生活

品質，亦能有所助益。

在表 6 中，221 位填答問卷之爬梯機

操作者扣除已具備爬梯機操作認證者 44

人，有 177 人接受本研究期間之試辦縣市

政府的爬梯機教學服務，且無論男、女性

或不同年齡層的爬梯機操作者對於爬梯機

教學，均僅 1 人除外，其餘都表示非常滿

意或滿意；共高達 175 人 989，是令

人非常欣慰的結果。而在取得爬梯機租借

服務的資訊管道上  選項可複選 ，無論

在性別或年齡層都相當分散，包含有輔具

中心、親朋好友、網際網路及醫療院所  表

7。就全體 221 份填答問卷者總計，以網

際網路取得爬梯機租借服務的資訊管道為

最普遍，有 98 人 443；其次分別為輔

具中心有 85 人 385、親朋好友 71 人

321 與醫療院所 69 人 312。另，

由新聞媒體得知者，僅有 10 人 45。

未來在宣導爬梯機租借服務方面，除持續

善用網際網路的平臺進行佈達，應該要與

目前政府的長照 20 出院準備計畫結合，

進一步加強對醫療院所的宣導，並利用新

聞媒體宣導。

在使用爬梯租借服務面臨到的困難方

面  表 8，有近四成使用爬梯機租借服務

的民眾 80 人，362 表示無明顯困難；

而在有表示面臨的困難方面  選項可複

選 ，最多數為載送爬梯機有困難 65 人，

294 與轉移位至爬梯機有困難 57 人，

258，其餘因素均少於一成。因此，建

議可以參考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的作法，

主動協助發展爬梯機載送廠商的服務，以

供民眾付費利用，以解決載送爬梯機之困

難。也應在辦理爬梯機租借服務時，一併

推廣轉移位輔具之應用，協助操作者克

服對乘坐的失能者之轉移位至爬梯機的困

難。而在爬梯機租借服務的整體滿意度方

面，桃園市、臺南市及基隆市共有 103 人

填寫，無論性別或年齡層，全數皆表示滿

意以上 100 表 9，此為令人非常欣慰

的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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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

關係

年齡層

女性 男性
總
計直系

血親
配偶

外籍
看護

本籍
看護

其它  合計
直系
血親

配偶
外籍
看護

本籍
看護

其它  合計

16~25歲
(%) 1 1

(0.5)
1

(0.5)

新北市 1 1 1

26~35歲
(%) 10 9 19

(8.6) 9 1 10
(4.5)

30c

(13.6)

桃園市 2 2 2

新北市 7 9 16 9 1 10 27

臺南市 1 1 1

36~45歲
(%) 6 3 9

(4.1) 11 1 1 13
(5.9)

22
(10.0)

桃園市 1 1 1

基隆市 1 1 1

新北市 5 2 7 10 1 1 12 19

臺南市 1 1 1

46~55歲
(%) 12 12

(5.4) 40 1 3 44
(19.9)

56
(25.3)

桃園市 1 1 1

基隆市 6 6 12 1 13 19

新北市 6 6 27 1 2 30 36

56~65歲
(%) 17 5 2 24

(10.9) 40 4 44
(19.9)

68
(30.8)

桃園市 1 1 1

基隆市 8 3 11 26 26 37

新北市 6 2 2 10 12 4 16 26

臺南市 3 3 1 1 4

66~70 歲
(%) 1 2 3

(1.4) 3 5 31 1 40
(18.9)

43
(19.5)

桃園市 1 1 1

基隆市 1 1 1 1 2 3

新北市 1 1 2 5 7 8

臺南市 31 31 31

總計(%) 47d

(21.3)
7

(3.2)
12

(5.4)
2

(0.9)
68d

(30.8)
104

(47.1)
9

(4.1)
1

(0.5)
33

(14.9)
5

(2.3)
152

(68.8)
221
(100)

單位：人數 

表 3：四個縣市的爬梯機操作者性別、年齡層及與乘坐者關係之交叉分析結果 (n=22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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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與乘坐者關係之其他包括婆婆 (1 人 ) 與媳婦 (1 人 )。
b 與乘坐者關係之其他包括女婿 (1 人 )、兄弟姐妹 (2 人 )、朋友 (1 人 ) 或未填關係 (1 人 ) 等。
c 含新北市 26~35 歲年齡層者 1人未填寫其性別。
d 含新北市女性爬梯機操作為直系血親者 1人未填寫其年齡層。
資料來源：四縣市提供資料，本研究整理。

表4：四個縣市的爬梯機操作者性別、居住樓層與每週使用次數之交叉分析結果(n=221)

單位：人數

性別

縣市

居住樓層

女性 男性

總計 桃園
市

基隆
市

新北
市

臺南
市

合計
桃園
市

基隆
市

新北
市

臺南
市

合計

2 樓      1 12 3 16 11 21 33 65 81(36.7)

1 次  週 1 1 3 5 4 2 6 1150
2 次  週 5 5 3 10 13 1881
3 次  週 1 1 1 2 31 34 35158
4 次  週 3 3 2 2 523
5 次  週 1 1 2 209
6 次  週 1 1 6 1 7 859

7 次以上  週 1 1 1 1 209
3 樓 3 8 11 1 23 1 13 7 21 45a(20.4)

1 次  週 2 2 1 2 3 627
2 次  週 1 8 1 10 4 4 1463
3 次  週 1 1 1 1 4 6 732
4 次  週 7 7 5 5 1254
5 次  週 1 1 1 1 209
6 次  週 2 2 1 1 2 418
4 樓 4 9b 13b 1 9 25b 35b 48b(21.7)

1 次  週 3 3 1 7 8 1150
2 次  週 2 1 3 1 7 2 10 1359
3 次  週 1 1 2 7 7 941
4 次  週 1 2 3 1 1 418
5 次  週 6 6 627
6 次  週 2 2 209

7 次以上  週 1 1 1(0.5)
5 樓 7 8 15 8 19 27 42(19.0)

1 次  週 3 3 10 10 1359
2 次  週 3 2 5 3 3 836
3 次  週 2 2 5 5 732
4 次  週 1 1 2 5 5 732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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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含新北市居住 3 樓 1 週使用 1 次者 1 人未填寫其性別。
b 含新北市居住 4 樓女性 1 人及男性 1 人未填寫其每週使用次數。 
資料來源：四縣市提供資料，本研究整理。

表 5：四個縣市的爬梯機每週使用次數與使用目的 a 之交叉分析結果 (n=221)

單位：人數

使用目的

使用次數
休閒與運動 就醫 就學 日常生活 其他

1 次 / 週 (%) 4(1.8) 40(18.1) 4(1.8) 3(1.4)

桃園市 1

基隆市 2

新北市 4 33 3 3

臺南市 5

2 次 / 週 (%) 29(13.1) 47(21.3) 4(1.8)

桃園市 1

基隆市 8 18

新北市 21 27 4

臺南市 1

3 次 / 週 (%) 8(3.6) 59(26.7) 7(3.2)

桃園市 2 2

基隆市 1 5

新北市 7 21 5

臺南市 31

4 次 / 週 (%) 14(6.3) 27(12.2) 1(0.5)

基隆市 10 20

新北市 4 7 1

5 次 / 週 (%) 6(2.7) 13(5.9) 1(0.5) 6(2.7)

基隆市 3 3

新北市 3 10 1 6

6 次 / 週 (%) 9(4.1) 14(6.3) 1(0.5)

桃園市 2

5 次  週 1 2 3 314
6 次  週 1 1 105
7 次  週 3 3 314
6 樓以上 1 1 4 4 5(2.3)

1 次  週 3 3 314
3 次  週 1 1 1 1 209
總計 4 19 41 4 68 2 41 76 33 152 221(100.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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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人數

表 6：四個縣市的爬梯機操作者性別、年齡層與使用教學滿意度之交叉分析結果

(n=177) a

a 本研究問卷在爬梯機使用目的之選項是可複選。
資料來源：四縣市提供資料，本研究整理。

性別

縣市

滿意度

女性 男性
總計
桃園

市
基隆
市

新北
市

臺南
市

合計


桃園
市

基隆
市

新北
市

臺南
市

合計


非常滿意 4 10 23b 4 41b

(23.1) 1 15 50 33 99
(55.9)

140a

(79.1)

1625 歲 1 1 1

2635 歲 2 9 1 12 7 7 19

3645 歲 1 1 5 7 8 1 9 16

4655 歲 2 3 5 4 21 25 30

5665 歲 6 4 3 13 1 10 10 1 22 35

6670 歲 1 1 1 3 1 3 31 35 38

滿意 3 12 15
(8.5) 1 3 15 19

(10.7)
35c

(19.8)

2635 歲 5 5 2 2 8

3645 歲 2 2 2 2 4

4655 歲 1 1 2 1 1 7 9 11

5665 歲 2 4 6 1 4 5 11

6670 歲 1 1 1

普通 1 1
(0.6) 1 1

(0.6)
2

(1.1)

2635 歲 1 1 1

5665 歲 1 1 1

6670 歲 1 1 1

普通 1 1
(0.6) 1 1

(0.6)
2

(1.1)

2635 歲 1 1 1

5665 歲 1 1 1

基隆市 6 7

新北市 3 5 1

7 次以上 / 週 (%) 5(2.3) 5(2.3)

基隆市 3 3

新北市 2 2

未填使用頻率 2(0.9)

新北市 2

總計 (%) 75(33.9%) 207(93.7) 1(0.5) 23(10.4) 3(1.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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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本研究 221 位填答問卷之爬梯機操作者，扣除已具備爬梯機操作認證者 44 人，有 177 人接
受本研究期間之試辦縣市政府的爬梯機教學服務

b 含新北市女性填寫教學滿意度為非常滿意者 1 人未填寫其屬哪個年齡層。
c 含新北市 26~35 年齡層填寫教學滿意度為滿意者 1 人未填寫其性別。 
資料來源：四縣市提供資料，本研究整理。

表 7：四個縣市操作者性別、年齡層與服務資訊來源 a 之交叉分析結果 (n=221)

單位：人數

性
別

年齡
縣市

輔具中心 親朋好友 網際網路 醫療院所 新聞媒體 其他來源

女

性

26~35 歲 10 4 5 1 1

桃園市 1 1

新北市 10 3 4 1

臺南市 1

36~45 歲 4 6 1

桃園市 1

基隆市 1 1 1

新北市 3 4

46~55 歲 2 5 7 7 1

基隆市 2 3 4 6 1

新北市 2 3 1

56~65 歲 15 6 11 13

基隆市 6 5 7 11

新北市 6 1 4 2

臺南市 3

66~70 歲 2 2 2 1

桃園市 1

基隆市 1 1 1 1

新北市 1 1

女性合計 (%) 33(14.9%) 17(7.7%) 32b(14.5%) 23(10.4%) 2(0.9%) 0(0.0%)

16~25 歲 1 1

新北市 1 1

26~35 歲 2 3 6 1

新北市 2 3 6 1

36~45 歲 1 11 1

新北市 1 10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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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本研究問卷在爬梯機服務資訊來源之選項是可複選。
b 含新北市女性填寫爬梯機服務資訊取得來自網際網路者 1 人未填寫其屬哪個年齡層。

表 8：四個縣市操作者性別、年齡層與使用服務面臨的困難 a 之交叉分析結果 (n=221)

單位：人數

性

別

年齡

縣市

無明顯

困難

操作人

力不足

載送爬梯

機困難

放爬梯

機空間

有限

轉移位至

爬梯機困

難

個案

不願意

乘坐

其他

因素

女

性

26~35 歲 8 6 3 2 1

桃園市 2

新北市 6 6 2 2 1

臺南市 1

36~45 歲 3 1 2 2 1 3

桃園市 1

基隆市 1 1

新北市 2 2 1 1 3

46~55 歲 3 5 5 5 2

基隆市 5 5 2 2

男

性

臺南市 1

46~55 歲 19 9 25 14 2

桃園市 1

基隆市 10 2 10 8 1

新北市 9 6 15 6 1

56~65 歲 28 8 20 24 5 2

桃園市 1

基隆市 21 7 16 20 3

新北市 6 1 4 3 2 2

臺南市 1

66~70 歲 2 33 3 7

基隆市 2 1 2 2

新北市 1 1 5

臺南市 31

男性合計 (%) 52(23.5%) 54(24.4%) 66(29.9%) 46(20.8%) 8(3.6%) 2(0.9%)

全體總計(%) 85(38.5%) 71(32.1%) 98(44.3%) 69(31.2%) 10(4.5%) 2(0.9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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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 3 3

56~65 歲 7 6 10 2 6 2

基隆市 2 6 5 1 2 2

新北市 2 5 1 4

臺南市 3

66~70 歲 1 2 2 1

桃園市 1

基隆市 1 1 1

新北市 1 1

女性合計(%) 21(9.5%) 13(5.9%) 26b(11.8%) 5(2.3%) 17(7.7%) 7(3.2%) 3(1.4%)

男

性

16~25 歲 1 1 1

新北市 1 1 1

26~35 歲 3 4 1 1 2

新北市 3 4 1 1 2

36~45 歲 4 7 1 1 1

新北市 3 7 1 1 1

臺南市 1

46~55 歲 21 4 12 8 6 2 3

桃園市 1

基隆市 4 1 3 5 2 1

新北市 16 3 9 3 4 2 2

56~65 歲 28 4 10 3 1 5

桃園市 1

基隆市 17 3 7 3 5

新北市 9 1 3 1

臺南市 1

66~70 歲 3 1 5 31 1

基隆市 1 1 1

新北市 2 4 1

臺南市 31

男性合計(%) 59(26.7%) 9(4.1%) 39(17.6%) 13(5.9%) 40(18.1%) 11(5.0%) 5(2.3%)

全體總計(%) 80(36.2%) 22(10.0%) 65(29.4%) 18(8.1%) 57(25.8%) 18(8.1%) 8(3.6%)

a 本研究問卷在爬梯機服務資訊來源之選項是可複選。
b 含新北市女性填寫載送爬梯機困難者 1 人未填寫其屬哪個年齡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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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9：三個縣市 a 操作者性別、年齡及服務整體滿意度之交叉分析結果 (n=103)

單位：人數

  整體滿意度  性別

年齡層

非常滿意 滿意
總計 

女 男 女 男

1625 歲 0 0 0 0 0

2635 歲 2 0 1 0 3

3645 歲 1 1 1 0 3

4655 歲 2 11 4 3 20

5665 歲 10 23 4 5 42

6670 歲 2 17 0 16 35

合計 17 52 10 24 103

總計  696699 343301 103100
a 三個縣市包括桃園市、基隆市及臺南市等。

資料來源：四縣市提供資料，本研究整理。

伍、總結與建議

本研究彙整並分析自 2015 年 12 月至

2017 年 8 月止衛生福利部社會家庭署補助

新北市、桃園市、臺中市、臺南市及基隆

市等 5 個縣市政府試辦爬梯機租借服務之

資料。由於縣市政府試辦時間尚短，所蒐

集之資料有限或有部分缺漏，因此本研究

主要在初步瞭解與彙整分析縣市政府試辦

爬梯機租借服務情形及問題，並探討未來

發展策略。總結本研究結果並提出三點建

議，做為未來進一步研究及辦理或推廣爬

梯機租借服務之參考：

一、本研究結果顯示，民眾對爬梯機

租借服務的整體滿意度佳，且多數使用爬

梯機的頻率達每週 3 次。而民眾在爬梯機

的使用上不止用於外出就醫，也用於外出

休閒與運動，實有利於行動不便的失能者

在社區參與及生活品質的提升，爬梯機租

借服務應值得繼續辦理並加以推廣。

二、新北市、桃園市、臺中市、臺

南市及基隆市 5 個縣市的爬梯機租借服務

流程大致相同，尤其皆包括爬梯機使用安

全上必要的環境適用性評估及操作教學認

證。環境適用性評估及操作教學認證涉及

專業，建議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到宅進行環

境評估，並由輔具評估人員或爬梯機廠商

實施操作教學認證。而雖然本研究顯示，

接受爬梯機教學之民眾對爬梯機教學的滿

意度在滿意以上者高達 989，未來在辦

理經費許可下，或思考由使用者付費的方

式，並參考部分縣市做法，進一步到宅進

行操作教學認證及後續追蹤教學，將能提

升操作者在操作上的熟悉度，並掌握爬梯

機在宅的使用情形。此外，目前國內對

爬梯機操作尚無一致的教學課程及認證標

準，尤其本研究發現，爬梯機操作者年齡

層多數是介於 5665 歲者，爬梯機的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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